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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我县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精神，平邑县制定了省级平邑经济开发区、国际石材城、国际罐头城优惠政策。 一、土地优惠政策 外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我县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精神，平邑县制定了省级平邑经济开发区、国际石材城、国际罐头城优惠政策。
　　一、土地优惠政策
　　外来投资项目建设用地，根据项目性质、投资规模、投资强度和出让收益情况，由受益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1、生产性项目用地，政府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给予扶持，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含1000万元)—3000万元的新办生产性项目，平均投资强度达到每亩8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按新增建设用地评估价的20%扶持;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3000(含3000万元)—5000万元的新办生产性项目，平均投资强度达到每亩10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收益全额扶持;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5000(含5000万元)—1亿元的新办生产性项目，平均投资强度达到每亩10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收益全额扶持,地面附着物清理政府承担;一次性固定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新办生产性项目，一事一议。
　　2、经营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如供水、污水处理、公交、供热、供电、燃气等，所需建设用地协议出让。公益性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政府在水、电等基础设施方面提供保障。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80万元/亩，商业、商品住宅、娱乐、旅游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100万元/亩。
　　3、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按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规定执行。
　　4、在经济开发区建设的企业与项目必须按规定的动工建设周期进行建设。自批准之日起满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两年以上未使用的，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分期施工的项目，最长建设周期不得超过两年;超过两年的，每延长半年则减少二年享受优惠政策的时间。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投资者，要按照项目建设合同中规定的期限及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自批准之日满10年后，可以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转让、出租其土地使用权。对经济开发区辖区内的项目建设用地，各项目实施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用途。确需变更的，需经国土部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和政府收益。
　　5、外来投资者与县内法人或自然人合资兴办上述项目的，按项目股本结构和相同比例给予相应扶持补助。
　　二、税收与财政优惠政策
　　1、外来投资者独资新办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经营期限10年以上的，自投产之日起，前两年按地方财政收益的100%给予扶持，第三年至第五年按50%给予扶持;认定为省及省以上高新技术项目的，前三年按地方财政收益的100%给予扶持，第四年至第五年按50%给予扶持。
　　2、独资建设水电和市政公用设施项目，自建成运营之日起，三年内按纳税地方所得的50%给予扶持。
　　3、外来投资者与县内法人或自然人合资兴办上述项目的，按项目股本结构和相同比例给予相应扶持。
　　4、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一事一议，给予更优惠的财税扶持。
　　三、行政事业收费优惠政策
　　1、进入经济开发区内的外来投资工业项目，事业性收费实行代收管理，除工本费外，其他所有行政性收费，免收二年，第三年至第五年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减半代收。所涉及的城市建设配套费，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收取。以上应收费用全部留在经济开发区，用于辖区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2、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建设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规定标准一并计入土地拍卖标底缴纳。
　　3、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省及省以上高新技术项目、社会公益性项目，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事一议，给予更优惠的政策。
　　4、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要纳入安全监督管理。
　　四、其他优惠政策
　　1、对投入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的新建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免征水利建设基金和河道工程维护费。
　　2、对投入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业企业和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以上的新建三产项目，自投产之日起30日内县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各给予5次免费广告。
　　五、引资中介人奖励政策
　　凡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上的生产经营性项目，按实际投入固定资产资金额的2%对引资人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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